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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州）、县（市、区）科技、财政管理部门，各高新开发区管委会，各有关企业：
为进一步做好科技小巨人企业扶持管理工作，根据《吉林省科技小巨人企业扶持管理办法》，省科学技术厅、省财政厅联合制定了《吉林省科技小巨人企业R&D投入补贴和贷款担保管理工作实施细则》，现印发给你们，望认真贯彻落实。




吉林省科技小巨人企业R&D投入补贴
和贷款担保管理工作实施细则

为做好吉林省科技小巨人企业R&D投入补贴和贷款担保管理工作（简称扶持管理工作），根据《吉林省科技小巨人企业扶持管理办法》（吉科发高〔2017〕122号）精神，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一章  管理职责
第一条 科技小巨人企业扶持管理工作由省科技厅牵头会同省财政厅等部门共同组织实施，各负其责。采取先评审认定，再给予资金扶持的管理模式。
第二条 省科技厅负责R&D投入补贴工作；省财政厅负责贷款担保相关工作。
第三条 评审出科技小巨人企业名单要及时向社会公开公示，经最后认定的，颁发“吉林省科技小巨人企业”标牌和证书，并给予资金扶持。同时，对被认定的科技小巨人企业在申报吉林省科技发展计划项目时，给予倾斜支持。
第四条 确立协商会议制度。对科技小巨人企业扶持管理工作过程中，需集体明确的事项，由省科技厅牵头组织省财政厅等部门召开协商会共同研究决定，并形成协商会议纪要。所研究决定事项通过当年科技小巨人企业申报通知予以告知。

第2章  扶持标准
第五条 按照现有资金规模，2019年起，对当年认定的科技小巨人企业给予一次性R&D投入补贴和贷款担保扶持。
第六条 R&D投入补贴。科技小巨人企业R&D投入补贴扶持标准为2万元×，补贴总额最低10万元，最高不超过60万元。
[bookmark: _GoBack]第七条 贷款担保。具体委托吉林省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对科技小巨人企业提供融资担保扶持。
1、由吉林省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组织专家委员会对申请贷款担保的科技小巨人企业进行财务评定，评定分为A、B两级。对科技小巨人企业财务评定为A级且无不良信用记录、无其他债务诉讼风险的科技小巨人企业建立融资担保绿色通道，结合金融机构的授信情况，考虑适合的反担保措施，由担保公司按程序提供贷款担保服务；对科技小巨人企业财务评定为B级的科技小巨人企业需由担保公司建立项目储备库，对企业进行定期跟踪，适时尽职调查，设计严格的风控方案，在风控等相关措施落实后，经专家评审委员会评审再确定是否给予融资担保支持。
2、担保费一律按不高于贷款担保额的1.5%收取。
3、对科技小巨人企业提供融资担保，单户企业担保额度原则上不超过500万元，对于规模较大发展态势良好的企业需增加额度的，要另行提交专家评审委员会审定。
第八条 申报和扶持要求：
1、每年6月10日前，由省科技厅会同省财政厅等部门印发科技小巨人企业扶持资金申报通知，组织做好申报工作。
2、科技小巨人企业扶持资金申报。只需报送纸质申报材料，由各市（州）、省管县、国家级高新区职能部门逐级统一报送。R&D投入补贴申请材料统一报送至省科技厅；贷款担保申请材料统一报送吉林省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3、省科技厅和吉林省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分别负责组织第三方评审机构（或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评审，根据现有资金规模和相应的支持标准，科学、合理确定扶持资金额度和担保业务。扶持资金于每年9月30日前拨付完毕。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九条 科技小巨人企业要如实编写申报材料，对提供的材料真实性、有效性负责。同时，要积极配合接受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和处理。
第十条 各级相关职能部门要严格执行管理规定，对违反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的要追究相应责任，并视情况提请同级政府行政问责，涉嫌违法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5章  附  则
第十一条 本细则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厅、吉林省财政厅按职责分工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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